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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岭镇产权交易平台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加快推进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规范化建设，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相

关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现就进一步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工作

制度如下：

一、农村集体资产是指由农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各类资产

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包括经营性资产、非经营

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

二、农村集体资产流转交易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益性为主。坚持为农服务宗旨，突出公益性，不以

营利为目的，引导、规范和扶持农村集体资产流转交易市场发展，

充分发挥服务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农户和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产权转让不收取交易费用。

（二）公开公正。坚持公开透明、自主交易、公平竞争，形



成符合全镇农村实际和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特点的市场形式、交易

规则、服务方式和监管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阻碍集

体资产的流转交易。

（三）依法合规。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

流转土地经营权的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不能改变土地用

途，不能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能破坏农村生态功能，不能

损害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权益，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法定或规

定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四）统一规范。坚持规范交易管理原则，镇农村产权交易

中心实行交易平台、信息发布、交易规则、收费标准、交易鉴证、

档案管理、资金监管“七统一”，打造市场统一、规范有序、互

联互通、综合服务的产权交易平台。

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作为农村集体资产流转交易和集体建

设、采购项目招投标的公共服务平台，为农村集体资产流转交易

提供场所设施、信息发布、挂牌公告、成交公告、组织交易、交

易（合同）鉴证、资金结算、抵押登记、风险保障等综合服务。

并提供法律咨询、项目包装、业务培训、市场指导、资产评估、

投融资、招投标等相关配套服务；负责接受意向受让方的咨询和

报名，审查意向受让方资质，记录交易主体的诚信情况，保存交

易档案。



四、凡在本镇行政区域内进行农村集体资产流转交易活动的，

适用本细则。政策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的流转交易、转让转租、变卖出借、

抵押担保、报废报损等行为，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或经营权变动

必须通过镇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公开进行；

六、村集体使用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进行进场标的额以上

的项目招标、货物采购、投资经营、合作经营等经济行为必须进

入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公开进行。农村集体资产交易范围、品种

和项目包括：

（一）法律规定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耕地、“四荒”地、林

地、草地、水面、滩涂等土地经营权以及经济发展用地等集体建

设用地使用权。

（二）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是指由农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

的经营性资产（不含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三）农村集体以其自有资金、社会筹资、财政支持等资金

进行的经营性项目投资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益

设施建设以及对这些设施的处置。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控参股、合资、合作的企业

以及在联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股份制企业、中外合资、合作

企业和集资建设的项目中，按照合同、协议、章程规定属于集体



所有的资产或者权益。

    （五）农村集体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含建筑安装、

装饰、绿化、道路、桥梁、泵闸站修建、河道疏浚、土地整理、

水利项目、集镇市政工程建设等）。

    （六）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以及补助、补偿资金，社会捐

赠资金，“一事一议”资金，集体建设用地收益等进行建设.投资

等行为。

（七）农村集体所有且没有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

荒丘、荒滩，以及果园、养殖水面等集体资源的承包、租赁。

    （八）承包方通过其他方式承包集体资源性资产且经依法登

记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权利人，在承包期内采取转让、

出租、入股、抵押等方式流转交易集体资产的行为。

    （九）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生产设施设备。农业设施主要包

括种植设施和养殖设施，农业设备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及其产品初

加工等相关农事活动的机械、设备。

（十）农村集体所有的小型水利设施的使用权。包括小型水

库、小型沟渠、小型水闸、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及设备、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等。

（十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企业所有的知识产权。农村

集体所有的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



    （十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生物资产。即生长中的大

田作物、蔬菜、用材林、存栏待售的牲畜等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经

济林、薪炭林、产畜、役畜等生产性生物资产。

（十三）农村集体所有的水权。即区域水资源使用权、取用

水户水资源使用权。

    （十四）农业产业项目招商和转让。指农村集体以企业为主

体，融合第一、二、三产业，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农业投资项目、

招商项目。

    （十五）政策法规明确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其他资

产。

 七、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组织交易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协议。

      （二）竞争性交易。包括：现场公开竞价、网络公开竞价、

拍卖等；

      （三）招投标方式。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

（四）政府采购方式。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

性谈判采购、单一来源采购、询价采购、竞争性磋商、自营工程

等；

（五）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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